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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及就業委員會方便營商小組  

第二次會議議程第 3.3 項：有關發展項目施工階段的規管制度 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闡述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 (臨時建統會 )在簡化建築
發展項目施工階段規管制度上的進度，並就未來路向作出建議。  

背景  

2. 臨時建統會於二零零一年九月成立，負責推行建造業檢討委員

會 (建檢會 )所建議的改革，並作為橋樑，讓業界就影響建造業的重
要事宜達成共識。臨時建統會由一位主席和 24 名成員組成，成員來
自業內各主要界別，包括工程委託人、專業人士、學者、顧問公

司、承建商、建築工人、獨立人士和政府官員。  

3. 經徹底分析建檢會的研究結果後，臨時建統會認定須立即進行

的首要工作，是藉 簡化／精簡規管程序以縮短處理時間、把互相

衝突的規定減至最少、鼓勵創新設計和方便業界遵從規定，來提高

成本效益和生產力。臨時建統會成立的建造成本及表現指標工作小

組其後肩負這項工作。  

主要措施  

4. 臨時建統會推動的主要措施可分為建築物設計標準和規管程序

兩大類。  

(a) 建築物的設計標準  

5. 臨時建統會現正與屋宇署合作，逐步把《建築物條例》內的規

範式條文改為以表現為本的規格，讓建築物設計更具彈性和鼓勵創

新。屋宇署已發出作業備考，載述在提供天然照明／通風和覆蓋率

管制方面的以表現為本規定。有關《建築物 (建造 )規例》的檢討工
作經已完成，而另一項有關《建築物 ( 生設備標準、水管裝置、排

水工程及廁所 )規例》的檢討亦快將完成。  



 

 

6. 為解決本港樓宇地基成本高昂的問題，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已透

過臨時建統會提交多項建議，以精簡設計準則及放寬某些規定，當

中部分改善措施已納入現正諮詢業界意見的地基工程守則 (Code of 
Practice for Foundation)修訂本。  

(b) 規管程序  

7. 此外，屋宇署已 手重組建築圖則的批核程序，並已在二零零

二年七月實施首批新措施，當中包括提供遞交申請前的查詢服務，

以便申請人早日解決一些基本事項，以及豁免須事先徵得同意才可

對經核准圖則作出輕微修訂的規定。屋宇署、地政總署及規劃署在

彼此共同努力下，於二零零三年八月發出一份聯合作業備考，把遞

交申請前的查詢服務擴大至規劃及地政事宜，並簡化園景設計圖的

審批程序。  

8. 鑑於申請法定批核涉及頗長時間和大量資源，臨時建統會正與

屋宇署研究是否可以參照相關的海外經驗，引進由認可建築專業人

員作出自行核證的做法。經臨時建統會協助及提供有關意見，前工

商服務業推廣署亦已就影響建造業的發牌及規管規定進行一項概括

研究及提出總共 11 個快見成效的解決方案，以及就 6 個政府部門所
執行的法定條文進行 14 項跟進研究。  

未來路向  

9. 整個發展過程的全面檢討工作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。由於臨時

建統會在處理發展過程施工階段的事宜上已取得進展，因此可以讓

該會繼續擔當這項任務，並定期向經濟及就業委員會報告有關進

度。這將有助維持至今為止所建立的動力，以及避免工作重疊。在

此期間，經濟及就業委員會即將成立以檢討施工前發展活動的新的

專責小組，將積極與臨時建統會保持聯繫和協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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